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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有效发挥存、贷款利率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

用，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，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

银行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人民币存、贷款业

务应当遵守本规定。

第二章 存贷款利率确定与计结息规则

第三条 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商

业原则自主确定存、贷款利率。

第四条 个人存款的计息和结息按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个人活期存款按季结息，按结息日金融机构挂牌

公告的活期利率计息，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，结息

后的利息并入本金起息。未到结息日销户时，按销户日金融

机构挂牌公告的利率计息到销户前一日止。

（二）个人定期存款按存入日定期存款利率计息，利随

本清，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。个人定期存款可以全部或部

分提前支取，全部提前支取的和部分提前支取的部分，均按

支取日金融机构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，未提前支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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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分，仍按原存款存入日所定利率计息。个人定期存款到

期不取，逾期部分按支取日金融机构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

率计息。

（三）定活两便、存本取息、零存整取和整存零取等其

他个人存款种类的计、结息规则，由开办业务的金融机构法

人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，自行制定并提前告知存

款人。

第五条 单位存款的计息和结息按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单位活期存款（含协定存款）按日计息，按季结

息，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分段计息，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为

结息日，结息后的利息并入本金起息。

（二）单位定期存款按存入日定期存款利率计息，利随

本清，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。单位定期存款可以全部或部

分提前支取，但只能提前支取一次。全部提前支取的和部分

提前支取的部分，均按支取日金融机构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

利率计息，未提前支取的部分，如不低于起存金额仍按存款

存入日所定利率计息；低于起存金额则予以销户。单位定期

存款到期不取，逾期部分按支取日金融机构挂牌公告的活期

存款利率计息。

（三）协议存款等其他单位存款种类的计、结息规则，

由开办业务的金融机构法人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，

自行制定并提前告知存款人。

第六条 通知存款按金融机构与存款人约定利率和实

际存期计息，利随本清。通知存款如已办理通知手续而不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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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或在通知期限内取消通知的，通知期限内不计息。通知存

款部分支取，留存部分不低于起存金额的，从存入日起计算

存期；留存部分低于起存金额的予以销户，按销户日金融机

构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。

通知存款如遇以下情况，按支取日金融机构挂牌公告的

活期存款利率计息：

（一）实际存期不足通知期限；

（二）未提前通知而支取的部分；

（三）已办理通知手续而提前支取或逾期支取的部分；

（四）支取金额不足或超过约定金额的，不足或超过的

部分；

（五）支取金额不足最低支取金额的。

第七条 大额存单的计、结息规则，由开办业务的金融

机构法人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，自行制定并提前

告知存款人。

第八条 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按单位存款利率

计息，金融管理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九条 金融机构因非不可抗力拖延或拒绝支付存款

人已到期合法存款的，未付期间按原存款存入日所定利率对

存款人支付利息。

第十条 短期贷款（期限在一年及以下，不含个人住房

贷款）利率由借贷双方按商业原则协商确定，可在合同期内

按月、按季、按半年调整，也可采用固定利率的方式确定。

短期贷款的计息和结息方式，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。借贷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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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协商一致后可对利率、计息方式等再行调整。

第十一条 中长期贷款（期限在一年以上，不含个人住

房贷款）利率由借贷双方按商业原则协商确定，可在合同期

间按月、按季、按半年、按年调整，也可采用固定利率的方

式确定。中长期贷款的计息和结息方式，由借贷双方协商确

定。借贷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对利率、计息方式等再行调整。

第十二条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根据中国人

民银行有关规定按商业原则协商确定，计、结息方式由借贷

双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协商确定。

第十三条 贴现利率由持票人和贴现人按商业原则协

商确定，贴现按贴现利率一次性收取利息。

第十四条 贷款展期利率由借贷双方按商业原则协商

确定，协商一致后可再行调整。

第十五条 逾期或者有其他按合同约定需处罚息情形

的贷款，从逾期或违反合同有关约定之日起，按罚息利率计

收利息。

逾期或者有其他按合同约定需处罚息情形的贷款罚息

利率、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，且不得违反

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。借贷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对罚息利率、

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等再行调整。如同一笔贷款既逾期又有其

他按合同约定需处罚息情形，应按照其中较高的罚息利率计

收利息。

第十六条 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到期日之前归还借款时，

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外，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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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贷款业务时，应以

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。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业

务时，应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及罚息年化利

率，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。

贷款年化利率应以对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与其

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比例计算，并折算为年化形式。其中，

贷款成本应包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。贷款成

本应在贷款合同或其他债权凭证中载明。

第十八条 利率换算公式为：

（一）单利年化表示下，年利率＝日利率×365（闰年

为 366），年利率＝月利率×12。

（二）复利年化表示下，年利率＝（1+日利率）̂ 365（闰

年为 366）-1，年利率＝（1+月利率）^12-1。

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可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利息。

（一）单利情况下，可按实际天数每日累计账户余额，

以累计积数乘以日利率计算利息。计息公式为：利息＝累计

计息积数×日利率，其中累计计息积数＝每日余额合计数。

（二）单利情况下，可按以下计息公式逐笔计算利息。

计息期为整年（月）的，计息公式为：利息＝本金×年（月）

数×年（月）利率。计息期有整年（月）又有零头天数的，

计息公式为：利息＝本金×年（月）数×年（月）利率＋本

金×零头天数×日利率。

（三）复利情况下，按以下计息公式逐笔计算利息。利

息＝本金×（1+年利率）^年数-本金。年数可不为整数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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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对应的年数为 1/12,一天对应的年数为 1/365（闰年

为 1/366）,以此类推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利率政策的制定、执行和监管；

（二）依法处理金融机构存、贷款利率相关纠纷或违规

行为，对违反有关规定的金融机构，依法采取出具提示函或

警示函、监管谈话、责令整改等监管措施；

（三）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工作；

（四）其他与金融机构存、贷款利率管理相关的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

授权的范围内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辖区内利率政策的执行和监管；

（二）依法处理辖区内金融机构存、贷款利率相关纠纷

或违规行为，对辖区内违反有关规定的金融机构，依法采取

出具提示函或警示函、监管谈话、责令整改等监管措施；

（三）指导辖区内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是由金融机构组

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。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遵

守国家有关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，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

存、贷款市场等利率进行自律管理，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，

促进市场规范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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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需要遵守市场利率定价自

律机制各项规章制度，执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决议。

第二十三条 金融机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、贷款利率的有关

规定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

支机构报告；

（二）加强自身及所辖分支机构的存、贷款利率管理，

发现问题应主动处理；

（三）协助和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存、

贷款利率管理工作，并按时准确报送存、贷款利率有关数据、

信息、工作报告等资料；

（四）在营业场所及官方渠道挂牌公告存款利率；

（五）不得通过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，包括

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手工补息、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相

关自律约定、存贷挂钩等方式吸收存款，扰乱存款市场竞争

秩序；

（六）发放贷款时，利率应符合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、

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，切实维护借款人合法权益；

（七）中国人民银行其他存、贷款利率有关规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四条 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，自存入职工住

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，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。公积金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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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结息日为每年的六月三十日。

第二十五条 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计息和结息规则

同第五条第一款。

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、再贴现

的计息和结息规则，按借贷双方约定的合同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金融机构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、商业银行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

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从事存、贷款金融业

务的机构。

地方金融组织从事贷款业务的，由其监督管理部门参照

本规定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Ｘ月Ｘ日起施行。《中国

人民银行关于执行＜储蓄管理条例＞的若干规定》（银发

〔1993〕7 号）、《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》（银发〔1997〕

485 号）和《通知存款管理办法》（银发〔1999〕3 号）中有

关计、结息条款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规定执行。《人

民币利率管理规定》（银发〔1999〕77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

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03〕251 号）、

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》（银

发〔2005〕12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